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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

2 0 0 1 年 9 月 1 8 日討論文件

聯合國經濟、社 會及文 化權利委員會的《審議結論》第 2 7 段

引 言

聯 合 國 經 濟 、 社 會 及 文 化 權 利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於 2 0 0 1 年 5 月 1 1

日 ， 就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(香 港 特 區 )根 據 《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

約 》 (《 公 約 》 )提 交 的 報 告 發 表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政

府 對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第 2 7 段 的 意 見 。

背 景

2 . 委 員 會 於 2 0 0 1 年 4 月 2 7 日 及 3 0 日 在 日 內 瓦 審 議 香 港 特 區 提 交 的

報 告 。 香 港 代 表 團 由 律 政 司 、 教 育 統 籌 局 、 生 福 利 局 、 房 屋 局 和 民

政 事 務 局 共 十 名 官 員 組 成 ， 由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率 領 。 代 表 團 向 委 員 會

介 紹 報 告 ， 並 回 答 委 員 會 的 問 題 。

3 . 委 員 會 的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於 2 0 0 1 年 5 月 1 1 日 發 表 。 委 員 會 指 出 報

告 載 有 1 1 項 取 得 進 展 的 事 項 ， 包 括 撤 銷 關 於 《 公 約 》 第 一 和 第 七 條 的

保 留 條 文 ， 律 政 司 人 權 組 經 常 徵 引 委 員 會 的 一 般 評 論 作 為 參 考 ， 代 表

團 保 證 《 公 約 》 所 載 權 利 部 份 問 題 可 循 法 律 途 徑 解 決 ， 以 及 香 港 法 院

援 引 《 公 約 》 等 。

4 . 此 外 ， 委 員 會 在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中 ， 也 表 達 了 對 若 干 事 項 的 關 注 ，

並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。

《 審 議 結 論 》 第 2 7 段

5 . 本 委 員 會 委 員 特 別 關 注 的 是 委 員 會 在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第 2 7 段 所 作 的

聲 明 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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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委 員 會 提 醒 香 港 特 區 ， 《 公 約 》 條 文 對 締 約 各 國 均 構 成 法 律 責

任 。 為 此 ， 委 員 會 促 請 香 港 特 區 在 法 院 審 理 程 序 中 ， 不 要 指 《 公

約 》 僅 具 “推 廣 ”或 “啟 導 ”作 用 。 ”

判 決 中 “推 廣 ”或 “啟 導 ”兩 詞 的 涵 義

6 . 《 公 約 》 具 “推 廣 ”或 “啟 導 ”作 用 的 意 見 ， 是 法 院 在 審 理 三 宗 入 境

事 務 案 件 1 時 發 表 的 。 該 三 宗 案 件 針 對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向 沒 有 合 法 居 港

權 的 人 發 出 遣 送 離 境 令 ，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。

7 . 在 該 三 宗 案 件 中 ， 受 爭 議 的 條 文 是 《 公 約 》 第 十 (一 )條 。 該 條 文 規

定 ： “對 作 為 社 會 的 基 本 單 元 的 家 庭 ， … …應 給 以 盡 可 能 廣 泛 的 保 護 和

協 助 ”。

8 . 法 院 考 慮 三 份 國 際 公 約 (即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、

《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》 和 《 公 約 》 )的 適 用 問 題 對 這 些 案 件 的 影 響 時 ， 注 意

到 有 關 援 引 入 境 法 例 處 理 無 權 進 入 香 港 或 在 港 逗 留 的 人 方 面 ， 《 公 民

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和 《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》 都 有 保 留 條 文 。

9 . 法 院 認 為 ， 由 於 《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和 《 兒 童 權 利

公 約 》 訂 有 上 述 保 留 條 文 ， 所 以 有 關 人 士 不 可 以 援 引 兩 條 公 約 ， 要 求

當 局 不 引 用 入 境 條 例 ， 禁 止 無 權 進 入 香 港 或 在 港 逗 留 的 人 進 入 香 港 或

在 港 逗 留 ， 或 命 令 他 們 離 開 香 港 。

1 0 . 《 公 約 》 沒 有 類 似 的 保 留 條 文 。 法 院 指 出 ，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《 公

約 》 只 是 具 有 “推 動 ”或 “啟 導 ”的 作 用 。

1 1 . 在  陳 美 儀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一 案 ， 法 院 考 慮 過 法 律 專 家 的 意

見 後 ， 裁 定 《 公 約 》 旨 在 “推 動 ”締 約 國 履 行 責 任 ， 即 要 求 締 約 國 盡 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陳 美 儀 訴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H C A L  7 7 1 / 1 9 9 9； C h a n  T o  F o o n 訴 入 境事 務 處 處

長  H C A L  5 8 / 1 9 9 8； 莫 智 鴻 訴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[ 2 0 0 1 ]  2  H K L R D  1 2 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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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 用 所 有 資 源 ， 採 取 步 驟 ， 以 逐 漸 充 分 實 現 有 關 權 利 ， 逐 步 履 行 公 約

所 訂 責 任 。 2

1 2 . 法 院 又 裁 定 ： 由 於 香 港 情 況 特 殊 ， 即 使 《 公 約 》 沒 有 保 留 條 文 ，

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的 決 定 也 是 合 法 的 。 因 此 ， 一 旦 入 境 事 務 處 已 經 拒 絕

某 些 人 進 入 香 港 或 在 港 逗 留 ， 他 們 也 不 可 以 援 引 《 公 約 》 ， 證 明 政 府

應 該 考 慮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權 利 。

1 3 . 在 C h a n  T o  F o o n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一 案 ， 法 院 同 樣 認 為 《 公

約 》 要 求 締 約 國 逐 漸 實 現 有 關 權 利 。 法 院 指 出 －

“因 此 ， 香 港 可 以 確 認 必 須 履 行 《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

約 》 所 保 障 的 權 利 。 不 過 ， 鑑 於 社 會 目 前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， 香 港 只

可 以 逐 漸 實 現 這 些 權 利 ， 即 是 待 克 服 有 關 困 難 後 才 實 現 這 些 權

利 。 法 院 已 經 確 認 入 境 事 務 仍 是 主 要 問 題 所 在 。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

掌 握 了 充 分 資 料 ， 認 為 如 果 不 小 心 處 理 ， 這 個 問 題 必 然 會 擾 亂 香

港 的 社 會 結 構 。 因 此 ， 就 入 境 事 務 而 言 ， 香 港 政 府 暫 時 不 能 夠 保

證 《 公 約 》 所 保 障 的 權 利 適 用 於 入 境 事 務 。 我 相 信 ， 《 公 約 》 沒

有 保 留 條 文 ， 正 是 因 為 這 條 公 約 只 是 旨 在 啟 導 締 約 國 實 現 各 項 權

利 ， 而 不 是 訂 明 締 約 國 絕 對 有 責 任 實 現 各 項 權 利 。 ” (後 加 黑 體 以

作 強 調 。 ) 3

公 約 第 二 (一 )條 預 期 締 約 國 會 逐 漸 實 現 各 項 權 利

1 4 . 《 經 濟 、 社 會 與 文 化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(一 )條 主 要 規 定 締 約 國 有

責 任 採 取 步 驟 ， “逐 漸 達 到 ”《 公 約 》 中 “所 承 認 的 權 利 的 充 分 實 現 ”。 委

員 會 的 一 般 評 論 第 3 號 第 9 段 解 釋 “逐 漸 達 到 ”的 概 念 ， 說 明 －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見 判 決 書 第 2 3 - 5 頁 。

3 C h a n  T o  F o o n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第 2 9 F - M 頁 。

4 1 9 9 0 年 第 五 次 會 議 ， [ U N  D o c . E / 1 9 9 1 / 2 3 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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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… …容 許 締 約 國 逐 漸 達 到 各 項 權 利 ， 因 為 各 項 經 濟 、 社 會 和 文 化

權 利 通 常 不 能 夠 在 短 時 間 內 充 分 實 現 。 因 此 ， 這 項 責 任 ， 與 《 公

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 》 第 二 條 所 訂 責 任 截 然 不 同 。 該 條 條

文 規 定 締 約 國 必 須 立 即 採 取 措 施 ， 尊 重 和 保 證 有 關 人 士 享 有 所 有

有 關 權 利 。 不 過 ， 即 使 《 公 約 》 已 經 預 計 締 約 國 需 要 一 段 時 間 才

可 以 實 現 各 項 權 利 ， 即 逐 漸 實 現 各 項 權 利 ， 也 不 等 於 締 約 國 無 須

遵 守 公 約 中 所 有 有 意 義 的 規 定 。 容 許 締 約 國 逐 漸 實 現 各 項 權 利 ，

是 必 需 的 彈 性 措 施 ， 反 映 了 現 實 世 界 的 真 實 狀 況 和 締 約 國 在 保 證

充 分 實 現 經 濟 、 社 會 和 文 化 權 利 時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。 不 過 ， 要 理 解

這 部 分 的 條 文 ， 也 必 須 顧 及 《 公 約 》 的 整 體 目 標 。 訂 立 《 公

約 》 ， 正 是 為 了 達 到 整 體 目 標 ， 即 是 為 了 明 確 規 定 締 約 國 有 責 任

充 分 實 現 有 關 權 利 。 因 此 ， 這 條 條 文 其 實 是 規 定 締 約 國 有 責 任 盡

快 以 最 有 效 的 方 法 達 到 目 標 … … ”。 (後 加 黑 體 以 作 強 調 。 )

1 5 . 法 院 裁 定 《 公 約 》 旨 在 “推 動 ”或 “啟 導 ”締 約 國 履 行 責 任 ， 其 實 是

參 考 了 上 述 評 論 ， 並 以 評 論 為 依 據 。 5

政 府 的 看 法

1 6 . 政 府 同 意 ， 根 據 國 際 法 ， 我 們 有 責 任 落 實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的 權 利 。

但 國 際 公 約 未 納 入 本 地 法 例 前 ， 有 關 公 約 不 是 本 地 法 例 的 一 部 分 。 因

此 ， 政 府 認 為 落 實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權 利 的 國 際 義 務 ， 不 能 在 本 地 產 生 任

何 權 利 或 合 理 期 望 ， 致 令 政 府 決 定 有 關 人 等 無 權 進 入 香 港 或 在 港 逗 留

的 入 境 事 務 時 ， 也 要 考 慮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權 利 。

1 7 . 《 公 約 》 究 竟 屬 何 性 質 ， 日 後 可 能 會 因 不 同 案 件 而 在 本 地 的 法 律

訴 訟 中 提 出 。 屆 時 ， 香 港 獨 立 自 主 的 法 院 必 須 就 有 關 問 題 作 出 裁 決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在  陳 美 儀  訴  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一 案  H C A L  7 7 / 1 9 9 9 及 C h a n  T o  F o o n  訴

入 境 事 務 處 處 長  (同 上 )一 案 中 ， 法 庭 引 述 委 員 會 的 一 般 評 論 第 3 號 第 9

段 ， 分 別 於 第 2 4 G - N 頁 及 第 2 8 K - S 頁 ， 見 H e n r y  S t e i n e r  “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

H u m a n  R i g h t s  i n  C o n t e x t ”一 書 第 2 8 4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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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 方 的 代 表 律 師 如 能 向 法 院 提 出 全 面 的 合 理 論 據 ， 將 對 法 院 審 理 案 件

有 莫 大 幫 助 。

1 8 . 某 些 權 威 法 律 專 家 認 為 ， 《 公 約 》 是 具 有 推 動 作 用 的 。 假 如 《 公

約 》 的 性 質 問 題 在 法 律 訴 訟 中 提 出 ， 這 些 意 見 也 須 呈 交 法 院 ， 以 協 助

審 理 案 件 。

1 9 . 政 府 及 其 代 表 律 師 有 權 作 出 事 實 陳 述 ， 或 以 法 律 原 則 和 實 務 常 規

容 許 的 論 據 ， 申 辯 政 府 的 立 場 。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大 律 師 公 會 《 行 為 守

則 》 確 認 這 個 權 利 。 《 行 為 守 則 》 明 文 規 定 有 關 律 師 務 須 向 法 院 提 供

資 料 的 事 宜 。

2 0 . 政 府 已 經 把 委 員 會 的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送 交 司 法 機 構 參 考 。

2 1 . 政 府 會 竭 力 落 實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的 各 項 義 務 ， 並 十 分 尊 重 委 員 會

《 審 議 結 論 》 提 出 的 意 見 。 委 員 會 也 表 明 ，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已 經 採 取 措

施 ， 落 實 委 員 會 以 往 所 提 的 建 議 ， 並 對 此 表 示 讚 賞 。 6 政 府 會 繼 續 推 行

措 施 ， 以 《 公 約 》 第 二 (一 )條 所 述 方 式 ， 逐 步 充 分 實 現 《 公 約 》 所 訂 的

權 利 。

2 2 . 至 於 政 府 對 《 審 議 結 論 》 第 2 7 段 的 回 應 ， 律 政 司 司 長 於 2 0 0 1 年 6

月 2 0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， 回 答 余 若 薇 議 員 提 問 時 已 經 述 明 。 有 關 提 問 和

回 答 載 於 本 文 附 件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例 如 ， 委 員 會 對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在 沒 有 政 府 干 預 下 有 效 地 執 行 其 使 命 及 成 立

婦 女 委 員 會 表 示 讚 賞 。 另 外 委 員 會 對 政 府 為 缺 乏 技 能 及 失 業 人 士 提 供 的 培 訓

計 劃 、 以 及 致 力 為 香 港 市 民 提 供 合 適 居 所 均 表 示 讚 賞 ： 見 ＜ 審 議 結 論 ＞ 第

六 、 七 、 十 及 十 一 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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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政 司

2 0 0 1 年 9 月

( # 3 7 7 9 0 v 1 )



立法會問題第一條

（口頭答覆）

會議日期：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

提問者：  余若薇議員 作答者：律政司司長

問題：

聯合國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 (簡稱“委員會” )，在審議由中

華人民共和國提交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 (“香港特區” )實施《經濟、

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 (“《公約》” )的首份報告後，於本年 5

月 11 日通過《審議結論》。委員會關注該《公約》的條文仍未納入

香港特區的法律，並表明抱 《公約》屬“推廣”或“期望”性質的

看法，是誤解了《公約》對締約國所構成的法律責任。就此，政府可

否告知本會︰

(一 ) 有否按照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，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實

施該《公約》；若否，有否評估香港特區是否違反了此項條文，

以及會否考慮將該《公約》的條文納入香港特區的法律；若會考

慮，詳情為何；若否，原因為何；及

(二 ) 會否遵行委員會提出的建議，即不在法院審理程序中辯稱該《公

約》只屬“推廣”或“期望”性質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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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：

主席女士：

關於問題的第 (一 )部分，有關的《審議結論》是：

“公約的條文未能像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的條

文一樣，給納入香港特區法律，這使兩條公約在香港特區的

法律地位仍然有所不同。 ”

《審議結論》所指的不同之處，依政府理解，是指在制定香港特區法

律來實施這兩份《公約》的形式上有異。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

公約》是主要通過特定條例，即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予以實施，至

於《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，則未有照樣通過某條條例予

以實施。

不過，《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》的條文，實際上已通

過《基本法》的多項條文和超過 50 條條例的條文，納入香港特區的

法律內。

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列明，《經濟、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

約》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，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

以實 施。 目前 的情 況正 是這 樣。 因 此 ，政府 並不 認為 這方 面違 反 了

《基本法》第三十九條的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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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如此，《公約》也要求政府採取步驟，及用一切適當方法，

逐步的全面實現公約中所承認的權利。政府正持續進行這項工作，並

會時刻留意可否為此制定更多法例條文。舉例來說，政府現時正研究

應否建議提高負刑事責任的年齡，另外亦正在檢討有關種族歧視的問

題。

至於問題的第 (二 )部分，政府知悉經濟、社會及文化權利委員會

敦促香港特區不要在法律程序中辯稱《公約》只是屬於 “推廣 ”或 “期

望 ”性質。關於《公約》確實屬於什麼性質的問題，日後可能會在許

多不 同的 情況 下， 在本 港的 法律 程 序中 出現 ；而 每當 這個 問題 出 現

時，必須由我們的獨立司法機構作出裁決。如果代表與訟各方出庭的

律師，能夠向法院提出所有合理的論點，對法院的裁決將大有幫助。

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律師享有一項特權，可在符合法律原則和常規

的情況下陳述各種事實和採用各種論據，為政府的權利進行抗辯。這

項特權在香港特區香港大律師公會專業守則中已獲得承認。

一些傑出的法律專家對《公約》的性質抱有不同見解，但這並不

表示對委員會有任何不敬之意。如法律程序中出現《公約》屬於甚麼

性質 的問 題， 若法 院能 得知 這些 不 同的 見解 ，對 法院 的裁 決將 有 幫

助。因此，若政府承諾不向法院提出這些見解或在任何情況下不支持

這些見解，都是不恰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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